
社
區
青
少
年
犯
罪
問
題
與
家
庭
教
育

社
區
青
少
年
犯
罪
問
題
，
不
僅
我
國
，
即
或
是
世
界
上
其
他
國
家
，
無
論
開
發
中
國

家
，
抑
或
已
開
發
國
家
，
均
列
為
社
會
問
題
中
之
中
心
問
題
，
甚
至
可
以
說
:
它
已
成
為

本
世
紀
之
社
會
問
題
重
心
。

我
國
青
少
年
犯
罪
問
題
，
從
臺
灣
刑
案
統
計
之
歷
年
少
年
犯
罪
人
數
比
較
顯
示
，
最

近
十
年
來
的
成
長
曲
線
，
以
民
國
七
十
年
達
至
最
高
擊
，
蓋
灣
地
區
少
年
犯
罪
人
數
為
一

一
、
九
五
一
人
，
佔
全
國
犯
罪
總
人
口
數
的
百
分
之
二
十
七
鼎
四
，
也
就
是
說
:
犯
罪
人

口
中
，
平
均
每
四
人
中
就
有
一
個
少
年
犯
罪
。
民
國
七
十
一
年
雖
略
有
減
少
，
但
是
七
十

三
年
又
形
升
高
，
今
後
可
以
預
料
到
，
將
會
繼
續
的
增
長
。
(
註
一
)

少
年
犯
罪
人
數
不
僅
日
益
增
多
，
而
其
中
最
令
人
擔
心
的
是
，
少
年
犯
罪
質
的
內
容

不
斷
變
化
，
最
近
十
年
內
，
少
年
犯
罪
罪
名
中
，
竊
盜
犯
罪
已
從
佔
全
部
少
年
犯
罪
百
分

之
七
十
一
降
低
至
百
分
之
六
十
五
，
相
對
的
，
殺
人
、
恐
嚇
、
搶
奪
、
贓
物
、
妨
害
風
化

、
揚
人
勒
贖
等
犯
罪
罪
名
，
不
斷
提
高
。
也
就
是
犯
罪
學
家
們
所
再
三
強
調
的
，
以
暴
力

手
段
侵
害
人
身
之
犯
罪
，
以
及
以
暴
力
手
段
侵
害
財
產
之
犯
罪
，
數
字
增
多
，
由
於
以
暴

力
為
手
段
，
對
社
會
治
安
威
脅
嚴
重
，
為
此
社
會
有
識
人
士
及
政
府
有
關
機
關
亦
正
為
少

年
犯
罪
問
題
，
焦
心
竭
慮
，
期
能
有
所
對
策
。

行
政
院
俞
國
華
院
長
，
對
社
區
少
年
犯
罪
問
題
亦
會
特
別
關
心
，
於
本
年
十
月
行
政

陸
民
會
中
，
對
法
務
部
授
出
行
政
院
頒
布
之
「
防
制
青
少
年
犯
罪
方
案
」
成
教
梭
討
峙
，

指
示
應
徹
底
研
究
，
補
充
修
正
，
期
能
有
效
執
行
，
有
助
於
少
年
犯
罪
之
減
少
。

周
震
歐

為
使
有
放
過
阻
少
年
犯
罪
問
題
的
嚴
重
性
，
對
於
少
年
犯
罪
問
題
發
生
原
因
，
當
然

是
值
得
探
討
的
課
題
，
無
論
是
從
理
論
上
分
析
，
以
及
實
務
上
經
驗
，
犯
罪
學
理
論
家
及

實
務
專
家
致
認
為
家
庭
是
形
成
少
年
犯
罪
之
因
素
，
它
雖
不
是
唯
一
因
素
，
但
亦
是
主
要

因
素
。
美
國
少
年
犯
罪
學
家
葛
魯
克
氏
，
從
其
少
年
犯
罪
研
究
中
發
現
.. 

少
年
犯
罪
者
生

長
在
缺
乏
瞭
解
、
失
去
親
情
、
無
安
全
感
、
道
德
意
識
薄
弱
的
家
庭
，
一
父
母
親
多
是
以
不

適
當
的
管
教
與
保
護
，
缺
乏
一
培
養
社
會
道
德
意
識
的
條
件
，
尤
其
是
易
於
興
奮
、
刺
激
而

無
法
控
制
。
(
註
二
)

所
以
葛
魯
克
氏
擬
訂
少
年
犯
罪
預
測
之
社
會
因
素
因
子
時
，
即
以
父
親
對
見
畫
之
管

歇
，
母
親
對
見
一
童
之
輔
導
，
父
親
對
見
一
室
之
親
惰
，
母
親
對
見
童
一
之
愛
，
以
及
家
庭
份
子

問
凝
聚
力
為
主
要
內
容
。

就
我
國
而
言
，
作
者
與
簡
茂
發
、
葉
重
新
教
授
共
同
會
就
我
國
少
年
犯
罪
與
正
常
少

年
作
比
較
之
研
究
，
發
現
少
年
犯
罪
者
與
父
母
親
，
其
親
情
立
表
現
，
管
教
立
方
式
，
親

子
間
之
關
係
'
均
有
顯
著
不
同
，
也
即
是
說
:
父
母
親
立
親
職
病
理
與
少
年
犯
罪
之
形
成

，
有
其
特
別
不
同
於
正
常
少
年
之
因
素
存
在
。
(
註
立
一
)

其
實
，
談
及
親
職
病
理
，
或
是
親
子
關
係
，
或
是
家
庭
中
之
家
人
關
係
等
，
我
國
傳

統
上
綜
稱
為
家
庭
教
育
，
於
是
以
教
育
立
觀
點
言
之
，
不
少
學
者
多
論
及
家
庭
教
育
與
社

區
背
少
年
犯
罪
問
題
不
可
分
離
主
關
係
。
若
是
詳
細
剖
視
家
庭
教
育
之
間
容
，
以
及
今
昔

演
變
，
不
難
衷
心
接
受
此
一
論
熙
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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一

談
及
家
庭
歡
育
，
胥
知
傳
統
社
會
中
，
由
於
家
庭
功
能
的
廣
泛
而
強
大
，
其
的
容
亦

是
多
元
化
。
家
庭
內
的
成
員
，
父
母
、
子
女
，
以
及
祖
父
母
等
，
彼
此
間
經
過
日
，
夕
接
觸

關
係
，
面
對
面
溝
通
，
從
人
格
陶
冶
、
行
為
模
式
、
道
德
觀
念
、
價
值
判
斷
、
職
業
技
能

、
宗
教
儀
式
、
康
樂
方
式
等
之
傳
遍
，
均
直
接
或
間
接
，
有
形
或
無
形
的
產
生
絕
對
佳
影

響
。
傳
統
社
會
中
，
特
別
重
視
家
庭
教
育
;
家
庭
教
育
可
以
預
測
于
女
的
成
說
，
不
僅
是

子
女
的
行
為
;
子
女
的
成
功
與
失
敗
，
歸
咎
於
家
庭
教
育
，
是
無
法
推
霞
的
責
任
。

十
九
世
紀
以
來
，
傳
統
家
庭
生
活
型
態
，
由
於
家
庭
結
構
的
變
更
，
不
僅
發
生
變
化

，
並
且
帶
來
嚴
重
後
果
。
家
庭
原
來
之
功
能
，
不
是
由
於
家
庭
結
構
及
家
庭
成
員
關
係
變

吏
，
成
為
眉
落
現
象
，
就
是
基
於
智
識
爆
炸
，
職
業
分
工
精
細
，
許
多
家
庭
功
能
已
為
其

他
社
會
機
構
所
代
替
。

試
看
傳
統
社
會
家
庭
教
育
主
要
部
分
之
一
的
智
識
歡
育
，
往
昔
智
識
是
經
驗
累
積
的

結
果
，
家
庭
中
的
父
母
較
子
女
年
齡
長
，
閱
歷
深
，
祖
父
母
更
比
丈
母
高
強
，
所
以
凡
是

木
知
之
事
，
不
懂
之
事
，
無
法
解
決
之
問
題
，
理
應
求
之
父
母
解
答
，
父
母
是
智
識
權
威

，
亦
奠
定
子
女
對
父
母
尊
敬
之
基
礎
。
可
是
工
業
社
會
以
後
，
子
女
智
識
教
育
之
間
涵
已

非
來
自
父
母
，
由
學
校
代
替
，
而
且
今
日
父
母
教
育
水
準
弱
於
子
女
間
日
隸
，
一
由
於
教
育

機
會
普
及
緣
故
，
和
生
活
日
益
富
裕
，
子
女
有
能
力
接
受
高
等
教
育
，
造
成
家
庭
內
子
女

智
識
強
於
年
齡
較
大
之
父
母
。
即
或
是
受
過
高
等
教
育
之
父
母
，
亦
無
法
解
答
子
女
課
業

上
之
難
題
。
像
以
上
等
等
因
素
，
使
得
原
來
農
業
社
會
子
女
與
父
母
間
關
係
產
生
重
太
變

化
，
這
是
工
業
社
會
家
庭
教
育
無
法
發
揮
農
業
社
會
家
庭
教
育
原
因
之
一
。

農
業
社
會
家
庭
內
之
職
業
技
藝
教
育
，
為
家
庭
教
育
內
涵
另
一
主
要
的
容
。
父
親
於

家
庭
內
將
自
己
職
業
上
智
識
與
技
塾
，
於
日
常
接
觸
中
授
予
子
女
;
子
女
因
聽
父
母
職
業

，
為
農
業
社
會
值
得
稱
讚
之
事
，
「
克
紹
糞
姿
」
成
為
農
業
社
會
令
人
嚮
往
的
趨
向
，
父

子
慨
然
同
行
，
當
然
架
子
價
值
觀
念
，
師
徒
間
關
係
，
社
交
範
圈
，
均
屬
一
致
，
加
強
了

艾
子
間
親
密
程
度
。
而
今
日
工
業
社
會
，
職
業
技
藝
訓
練
為
技
藝
訓
融
機
構
所
取
代
，
女

子
間
因
為
職
業
分
工
日
細
，
彼
此
間
職
業
類
則
不
同
，
已
屬
極
為
平
常
之
事
，
直
接
影
響

至
女
子
之
間
價
值
觀
念
，
親
子
關
係
、
社
交
範
圈
，
更
層
當
然
結
果
。
至
於
家
庭
肉
之
家

庭
教
育
立
影
響
力
量
，
相
對
的
日
形
損
落
。

家
庭
教
育
內
之
人
格
教
育
在
農
業
社
會
，
是
社
會
所
值
得
稱
道
的
事
。
父
母
子
女
於

扭
練
中
開
始
面
對
面
的
接
觸
，
社
會
化
的
開
始
，
親
子
關
係
以
愛
的
情
緒
相
聯
結
，
更
於

日
常
生
活
中
衣
、
食
、
住
等
細
節
上
五
相
關
慎
，
子
女
受
失
母
人
格
胸
冶
，
以
父
母
行
為

規
範
為
模
式
，
以
父
母
行
為
方
式
為
樣
木
，
模
傲
、
學
習
，
一
更
利
用
獎
勵
及
懲
罰
等
適
當

方
法
，
使
道
德
意
識
的
內
化
，
成
為
子
女
未
來
立
身
處
世
，
為
學
做
人
，
為
社
會
服
務
，

一 16 一

國
家
犧
牲
的
精
神
來
源
。

四

嚴
格
言
之
，
家
庭
教
育
，
於
今
日
工
業
社
會
，
所
能
存
留
在
家
庭
中
而
仍
佔
有
重
要

地
位
者
，
則
為
人
格
教
育
。
也
即
是
社
會
化
文
化
傳
遞
，
價
值
觀
念
的
灌
職
，
行
為
芳
式

的
樣
做
，
以
及
道
德
意
識
的
培
養
，
成
為
未
來
個
人
行
為
發
展
的
基
礎
。
是
以
現
代
心
理

學
家
均
謂
家
庭
是
見
童
人
格
發
展
的
搖
籃
，
關
係
著
終
身
之
生
理
、
心
理
發
展
。

成
為
今
日
家
庭
教
育
內
潤
之
人
格
教
育
理
論
，
本
來
甚
多
，
為
教
育
家
們
所
重
現
。

其
中
道
德
發
展
的
學
說
，
則
以
由
皮
亞
傑
認
知
理
論
發
展
出
來
的
柯
爾
保
(
悶
。
r
F
叩
門
已

道
德
發
展
之
主
張
，
較
為
心
理
學
界
所
接
受
。

柯
爾
保
將
人
類
道
德
發
展
分
為
三
個
層
級
，
每
一
層
級
內
又
各
有
二
個
階
段
，
共
有

六
個
階
段
。
(
註
四
)
如
附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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8
)

上
述
道
德
發
展
與
家
庭
敬
育
的
關
係
在
於
;
一
、
柯
爾
保
將
七
歲
以
前
的
道
德
歸
入

第
一
層
紋
，
其
間
以
避
見
處
罰
而
服
從
規
範
'
以
及
為
了
報
值
和
有
利
的
同
報
而
遵
守
兢

範
'
這
些
都
是
在
家
庭
中
父
母
從
管
恥
獄
方
法
中
慢
慢
發
展
出
來
。
易
言
之
，
父
母
與
于
女

間
或
父
母
的
代
替
者
，
未
能
予
以
適
當
的
處
罰
或
適
當
報
償
，
或
是
子
女
於
表
現
行
為
之

際
，
未
能
施
以
適
當
的
處
罰
，
以
及
適
當
的
同
報
，
則
不
足
以
有
助
于
女
七
歲
前
之
道
德

發
展
環
境
。
而
這
些
正
是
現
代
家
庭
教
育
成
功
失
敗
的
焦
點
三
一
、
十
三
歲
左
右
主
要
的

是
道
德
發
展
第
二
層
級
，
其
遵
守
行
為
鏡
範
是
為
了
避
免
別
人
對
自
己
反
對
或
不
樂
的
觀

感
，
以
及
維
護
與
權
威
者
的
關
係
一
良
好
而
避
免
違
反
現
範
的
行
為
。
十
三
歲
左
右
仍
舊
是

家
庭
中
成
員
，
為
父
母
之
子
女
，
雖
然
進
入
學
校
，
家
庭
中
父
親
與
學
校
中
老
師
同
是
權

威
主
角
，
亦
可
以
說
:
對
未
成
年
之
子
女
，
父
母
於
子
女
道
德
發
展
第
二
階
段
中
仍
擔
任

極
重
要
之
角
色
，
父
母
子
女
間
的
互
動
行
為
，
尤
其
是
有
關
於
子
女
符
合
規
範
行
為
及
違

反
規
範
行
為
，
丈
母
所
表
現
之
反
應
，
對
於
子
女
道
德
觀
念
的
培
養
與
認
知
，
有
極
重
要

的
影
響
，
也
就
是
父
母
對
于
女
管
教
、
教
養
、
教
育
的
態
度
，
自
然
屬
於
家
庭
敬
育
主
要

成
份
。

五

試
看
社
會
化
過
程
，
本
來
研
究
偏
差
行
為
的
社
會
學
家
，
踩
討
犯
罪
行
為
的
犯
罪
學

家
，
均
謂
偏
差
行
為
者
、
犯
罪
行
為
者
，
係
屬
社
會
化
失
敗
之
結
果
，
偏
差
行
為
與
犯
罪

行
為
之
矯
治
稱
為
再
社
會
化
過
程
。
車
間
少
年
犯
罪
行
為
問
題
，
當
然
包
括
在
肉
。

欲
知
社
會
化
失
敗
的
原
因
，
應
先
看
社
會
化
定
義

•. 

有
人
以
「
把
文
化
傳
遞
至
見
一
室

之
過
程
」
即
為
社
會
化
。
社
會
學
家
楊
格
(
吋
。
呂
已
認
為
.. 

社
會
化
這
個
概
念
，
有
一
一一

個
相
當
不
同
而
又
有
關
的
定
義
.• 

村
最
廣
泛
的
定
義
是
指
，
引
導
個
人
進
入
社
會
文
化
世

界
的
各
個
過
程
;
胡
狹
義
的
指
嬰
兒
期
及
見
童
期
之
最
初
數
年
的
社
會
訓
線
;
開
發
展
中

，
立
見
童
及
青
年
之
道
德
訓
練
的
社
會
學
習
方
式
。
(
註
五
)

可
以
看
出
嬰
見
、
兒
童
、
青
少
年
時
期
為
社
會
化
所
著
重
之
階
段
。
其
實
社
會
化
是

人
與
人
間
自
然
五
動
的
產
物
，
而
非
出
於
有
意
的
訓
練
，
父
母
與
見
章
相
處
用
很
多
不
同

壓
力
把
見
畫
社
會
化
，
見
童
亦
對
失
母
姿
態
、

暗
示
、
感
情
表
達
，
行
為
反
應
，
成
為
承

受
社
會
化
影
響
力
的
反
應
。
而
非
吾
人
以
為
女
母
用
言
語
方
法
來
教
導
子
女
，
實
在
是
以

行
為
、
態
度
、
表
情
、
姿
勢
，
來
加
強
子
女
對
社
會
化
的
接
受
能
力
。

社
會
化
雖
然
發
生
在
不
同
時
期
，
但
以
嬰
兒
及
見
童
少
年
時
期
為
基
礎
，
其
原
因
是

見
童
具
有
依
賴
性
，
父
母
子
女
間
關
係
是
見
童
依
賴
性
的
附
著
力
量
。
兒
童
之
學
習
力
量

至
強
，
社
會
化
過
程
中
所
接
受
的
觀
念
、
價
值
、
方
式
，
成
為
兒
童
學
習
之
主
要
內
容
，

見
童
時
期
少
年
時
期
社
會
化
發
生
在
家
庭
內
，
家
庭
內
之
成
員
間
，
所
以
家
庭
是
社
會
化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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們
之
-
初
級
團
體
，
基
於
日
夕
接
觸
、
相
處
，
感
受
至
深
。

但
是
社
會
化
失
敗
於
整
個
社
會
中
，
為
數
不
在
少
數
，
青
少
年
犯
罪
日
益
增
多
，
應

該
探
究
家
庭
的
失
母
，
何
以
未
能
將
文
化
傳
遞
至
于
一
代
，
其
中
有
:
一
、
文
母
之
不
稱

職
，
未
能
提
供
正
常
行
為
之
完
善
模
式
，
作
為
于
女
做
同
之
對
象
;
以
及
道
德
觀
念
，
灌

戰
結
子
女
;
家
庭
教
育
肉
未
能
被
揮
正
面
之
功
能
。
二
、
丈
母
已
盡
最
大
努
力
將
文
化
規

範
傳
遞
給
子
女
，
但
為
子
女
所
不
接
受
，
由
於
親
子
間
關
係
'
反
而
激
起
子
女
反
抗
，
或

是
父
母
過
份
要
求
，
為
子
女
所
不
能
瞭
解
，
此
則
為
家
庭
教
育
之
方
式
問
題
。
用
社
會
化

失
敗
理
論
來
解
釋
青
少
年
行
為
問
題
，
進
一
步
證
明
了
家
庭
內
社
會
化
失
敗
，
亦
即
家
庭

教
育
的
失
敗
，
與
青
少
年
行
為
問
題
之
關
係
。

個ι­

J、

青
少
年
犯
罪
的
理
論
，
解
釋
青
少
年
犯
罪
行
為
發
生
原
因
，
固
然
有
甚
多
學
說
，
但

是
社
會
化
失
敗
，
以
及
道
德
發
展
為
犯
罪
社
會
學
及
犯
罪
心
理
學
共
同
接
受
的
觀
熙
，
它

們
雖
然
不
能
解
釋
所
有
犯
罪
行
為
，
但
是
已
能
解
釋
多
數
犯
罪
行
為
。
至
於
社
會
化
失
敗

與
道
德
發
展
，
都
與
家
庭
教
育
發
生
直
接
關
係
。
今
日
工
業
化
社
會
何
以
形
成
社
會
化
失

敗
，
我
們
可
以
從
家
庭
教
育
中
之
社
會
化
過
程
中
探
討
原
因

.. 

其
一
是
父
母
於
家
庭
的
社

會
化
機
構
中
擔
任
重
要
角
色
，
而
今
日
家
庭
中
首
先
是
父
母
缺
席
的
事
實
，
促
使
社
會
化

失
敗
。
工
業
化
社
會
中
家
庭
，
由
於
夫
妻
職
業
之
種
類
，
造
成
矢
母
不
能
共
同
與
子
女
生

活
在
一
起
，
或
是
夫
妻
之
死
亡
、
分
居
、
離
婚
、
遺
棄
等
，
增
加
社
會
中
學
一
父
母
扶
養

子
女
的
事
實
，
直
接
影
響
到
家
庭
內
應
達
成
社
會
化
功
能
的
失
望
。

其
次
，
父
母
於
社
會
化
功
能
中
，
應
接
供
于
女
學
習
的
模
式
，
子
女
於
日
常
生
活
中

耳
濤
目
染
，
習
得
行
為
方
式
;
父
母
於
子
女
言
談
接
觸
中
，
無
意
有
一
意
的
灌
轍
固
有
文
化

，
傳
統
價
值
，
道
德
觀
念
，
作
為
子
女
判
斷
、
取
捨
、
選
擇
時
之
參
考
準
則
。
某
些
父
母

本
身
違
反
傳
統
文
化
，
價
值
觀
念
偏
差
，
行
為
偏
激
，
道
德
淪
弱
等
，
子
女
承
受
著
這
些

偏
離
，
無
規
範
的
思
想
、
觀
念
、
社
會
化
的
結
果
，
並
不
能
發
生
所
期
待
的
正
功
能
效
果

，
倒
是
形
成
社
會
化
偏
功
能

Q
Z
E
D
n門
戶
。
口
)
表
現
，
因
之
，
子
女
偏
差
行
為
，
犯
罪

行
為
，
油
然
而
生
。

至
於
道
德
發
展
理
論
中
，
對
於
第
戶
階
級
兩
個
階
段
內
獎
勵
與
懲
罰
，
加
之
於
正
常

行
為
鼓
勵
，
偏
差
行
為
消
除
，
必
費
有
待
父
母
之
實
行
，
缺
乏
父
母
以
及
父
母
未
能
適
時

的
施
予
適
當
獎
懲
'
扼
殺
了
子
女
道
德
發
展
幼
芽
，
直
接
影
響
下
一
階
級
的
道
德
發
展
，

成
為
未
來
行
為
失
軌
的
基
礎
。
(
註
六
)

加
以
第
一
階
級
及
第
二
階
級
，
共
有
四
個
階
段
，
均
屬
見
一
童
時
期
及
少
年
時
期
，
十

三
歲
以
前
之
見
量
，
以
營
家
庭
生
活
為
主
要
，
家
庭
內
女
母
接
觸
至
多
，
道
德
發
展
之
培

養
，
亦
即
家
庭
教
育
，
家
庭
教
育
之
執
行
者
父
母
道
德
觀
念
，
是
子
女
道
德
發
展
的
催
化

劑
，
而
失
母
親
執
行
家
庭
教
育
芳
式
更
關
係
到
道
德
教
育
之
效
果
，
父
母
與
子
女
間
親
情

依
附
關
係
，
更
是
社
會
化
與
道
德
意
識
灌
輸
不
可
缺
少
觸
媒
劑
。
工
業
社
會
的
家
庭
，
由

於
父
母
本
身
人
格
型
態
，
以
及
人
格
成
熟
程
度
，
文
影
響
到
父
母
子
女
闊
的
親
情
依
附
關

係
，
遂
成
為
親
職
病
理
淵
竅
，
子
女
之
犯
罪
行
為
、
偏
差
行
為
，
自
然
地
暴
露
出
來
。

七

最
後
，
可
以
肯
定
地
說
:
今
日
家
庭
教
育
以
人
格
教
育
為
主
要
肉
容
，
而
人
格
教
育

藉
家
庭
之
社
會
化
過
程
與
道
德
發
展
而
臻
於
完
善
境
界
，
工
業
化
社
會
家
庭
已
發
現
導
致

社
會
化
失
敗
的
因
素
存
在
，
扼
殺
道
德
發
展
因
子
叢
生
，
亦
即
家
庭
教
育
執
行
者
父
母
之

親
職
病
理
，
家
庭
敬
育
已
經
無
法
達
成
所
期
待
之
正
功
能
表
現
，
於
是
子
女
所
顯
現
的
少

年
犯
罪
問
題
，
與
家
庭
教
育
淪
喪
是
有
密
切
關
係
的
。
力
求
家
庭
教
育
正
功
能
之
發
揮
，

人
格
教
育
之
社
會
化
及
道
德
發
展
正
常
執
行
，
是
防
止
青
少
年
犯
罪
行
為
，
應
無
庸
置

蜓
的
。

附
註
﹒
.

註
一.. 

刑
事
警
察
局
臺
灣
刑
案
統
計
，
民
國
七
十
二
年
。

註
二•. 

周
霞
歐
，
少
年
犯
罪
與
觀
護
制
度
，
三
民
書
局
。

註
一
一
一
:
周
震
歐
、
簡
茂
發
、
葉
重
新
合
著
，
臺
灣
男
性
少
年
犯
罪
與
-
親
職
病
理
之
研

究
，
民
國
七
十
一
年
，
桂
冠
圖
書
公
司
。

註
四.. 

張
東
峰
、
鄭
伯
壞
編
譯
，
心
理
學
，
桂
冠
圖
書
公
司
，
一

O
O
頁
。

註
五.. 

宋
尚
倫
，
社
會
化
。
l

社
會
及
心
理
觀
鼎
的
分
析
，

E
流
圖
書
公
司
印
行
，

第
三
頁
。

註
六•• 

歐
陽
教
，
道
德
判
斷
與
道
德
教
學
，
文
景
出
版
社
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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